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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和平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代收代辦費」審議委員會

會議紀錄 

壹、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8月 2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貳、地點：秘書室                    紀錄：黃祥豐 

參、主席：温校長宥基 

肆、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報告事項：112學年度本校「代收代辦費」各項收費項目及數額請參閱附表一。 

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議本校「113學年度收取學生代辦費一覽表」(附表二)收費項目。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13年 1月 23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20183855A號令頒「高級中等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規定辦理。 

二、本校代收代付費（含電腦使用費、重補修費、課業輔導費、寒暑假學藝活動）及

代辦費(家長會費、團體保險費)依臺北市教育局公告之相關收費標準計費，如有

修正依其規定。 

三、審議項目為各該主管機關公告收費項目以外之代辦費。 

四、113學年度畢業紀念冊、高二教育旅行尚未招標，收費金額以預估數額暫列，屆時

將依實際決標金額收費。 

五、113學年度下學期教科書尚未招標議價，收費金額以預估數額暫列，屆時將依實際

議價金額收費。 

決議：增加國七上下學期課業輔導費項目，收費金額依「臺北市高級中等學校學習輔

導費收費標準表」每節課 30元，其餘照案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0時 40分 


